
衡财行〔2019〕250号

衡阳市财政局文件

市直机关各单位:

针对市直机关在近年来执行差旅费管理中反映的问题，为方便

操作，经研究，我们制定了《衡阳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

问题的解答》。现予印发，请在工作中遵循。

   

附件：衡阳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

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衡阳市财政局

2019年7月29日    

衡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7月30日印发



衡阳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解答

附件

1.常驻地如何理解？

常驻地是指出差人员单位所在的市区（设区市）或县（市）域

范围，与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相一致。在衡市直机关的常驻地为

衡阳城区，指雁峰区、珠晖区、石鼓区、蒸湘区，在此区域开展公

务活动不属于出差。往返衡阳城区至南岳机场不属于出差。

非在衡市直单位，按照属地原则，常驻地的范围按照所在地制

定的差旅费管理办法中明确的范围执行。

2.出差人员中“相当职务人员”级别如何对应？

事业单位中院士比照“省级及相当职务人员”差旅费标准执

行；教授、研究员等正高职称人员，且由所在单位聘任相应职级

的，比照“厅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差旅费标准执行。

如中央及省级有新的政策，则我市按上级要求执行。

相应职务序列有专门职级对应规定的从其规定。

3.铁路12306官网出售卧铺席位与文件中规定的卧铺席位如何

对应？

目前，12306官网在售卧铺席位与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卧铺

席位的对应关系为：“软卧一等卧”对应“火车软席（软卧）”、

“硬卧二等卧”对应“火车硬席（硬卧）”。“高级软卧”和“动

卧”为新设席位，暂不列入出差交通工具乘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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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差旅费如何报销？

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以下两种情况可以

报销差旅费：一是住在自己或亲朋家里的，由出差人员说明情况并

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可以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

交通费。二是到边远地区出差，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的，由出差人

员说明情况并提供付费证明，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可以在住宿费

标准限额内据实报销住宿费，以及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

内交通费。

5.午休房费用能否报销？

到常驻地以外出差，当天往返但公务活动超过半天、当天出差

目的地涉及两个市县区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安排午休房或延迟

退房，房费按照不超过出差目的地住宿费标准凭据报销，且出差人

员应当提供午休房或延迟退房证明（如公务卡、银行卡刷卡时间记

录等）和原因说明。

6.出差人员是由接待单位安排用餐、提供交通工具开具的收费

凭证是否作为报销依据？

出差人员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实行定额包干，由接待单位

协助安排用餐、提供交通工具应当交纳相关费用并索取相应的行政

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等凭证，个人保存备查，不作为

报销依据。

7.市直机关外借（聘）人员、到市直机关实（见）习、挂职锻

炼、跟班学习或支援工作人员，差旅费如何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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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组织批准，市直机关外借（聘）人员、到市直机关实（见）

习、挂职锻炼、跟班学习或支援工作人员，在市直机关工作期间的

差旅费标准参照该单位在职人员执行，费用由所在市直机关承担

（除合同规定由其自行承担外）。

8.经组织批准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实（见）习、挂职锻炼、跟班

学习或支援工作等人员，在外地期间住宿费如何报销？

在外地工作期间，原则上由接收单位安排住宿，不再报销住宿

费。接收单位不能安排住宿的，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经所在单位

批准可租房，房租费由所在单位据实报销。

9.经组织批准带薪参加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或社会主义学院等

脱产学习，差旅费如何报销？

市直机关人员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或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

间，其住宿费和伙食费由财政预算统一安排并保障，不再回单位报

销。离开常驻地参加异地教学的，其往返差旅费回单位按规定予以

报销。

10.经单位领导批准，工作人员出差提前出发或推迟返程差旅

费如何报销？

经单位领导批准，工作人员出差提前出发或推迟返程的，城市

间交通费按照不高于直接往返单位和出差目的地规定等级公共交通

工具的票价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

按实际出差天数（扣除提前出发和推迟返程的天数）和规定标准予

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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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工作人员调动搬迁费用如何报销？

市直机关调入人员，首次前往调入单位报到发生的城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由调入单位按照差旅费管

理办法的规定予以报销。随迁家属和搬迁家具等发生的费用由调动

人员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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